
《中華文史論叢》來稿體例

及徵引文獻格式

　 　 一、來稿請用 Ａ４型紙單面打印，行距應保持疏朗。手寫稿請
以方格稿紙横式書寫。

二、來稿請使用標準繁體字，可以保留必需的異體字與俗字。

打印稿請用國標擴展字庫（ＧＢＫ字庫），避免簡繁體字簡單轉换而
引發的舛誤。

三、來稿請使用新式標點符號，除破折號、省略號占兩格外，

其他均占一格。書刊名、詩文題目等用書名號《　 》標識，徵引文
獻用引號，即“　 ”（不用「　 」）標識。

四、所有徵引中西文文獻資料皆須謹慎核對，務使準確無誤。

如原文有誤植、錯簡，或原譯有不夠精確處，一般從原書而録，不作

改動。對有礙於正確理解的錯處，可出注説明。徵引尚無中文譯

本的西文資料，尤請全面理解文意，慎重翻譯。無論中西文文獻，

皆宜選擇最好的、信實的版本。

五、來稿注釋請采用當頁脚注，注碼當頁連續編號，下頁另

起，均用阿拉伯數字加圓圈號表示（即①、②……）。注碼一律置
於被注文句標點符號之後的右上角。當頁或次頁徵引同一文獻，



注釋可用“同上書，頁第幾”的形式，但不采用合并注號的方式。

六、關於引著格式。

這裏所指的格式主要是針對注釋的徵引文獻而言。正文中引

著不作硬性格式規定，視行文需要由作者自定。但正文與注釋應

注意信息的互爲補充，如正文出書名與卷數，則注釋可出書名與子

目。總的原則是應爲讀者覆核所引資料提供準確、便捷的信息。

以下分中西文兩類，概述注釋的引著格式。

（一）中文資料

凡首次徵引古籍（含出土文獻）及相關論著時，標識項目與順

序如下：① 作者（含編譯者）；② 書名；③ 篇名、子目或卷次；④ 版
本（含出版地點，即城市、出版機構、出版年份）；⑤ 頁碼（影印本出
新編頁碼，線裝書或影印無新編頁碼者出原書葉面）。再次徵引同

一文獻，僅出書名、篇名（或卷次）、頁碼即可。如：

《周易·繫辭下》，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１９８０
年，頁 ８５上。

《漢書·王莽傳中》，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６２年，頁 ４１２１。
《太平御覽》卷九六〇引魚豢《三國典略》，北京，中華書局影

印，１９６０年，頁 ４２５９上。
王通《中説·周公》，四部叢刊縮印本，２６册，頁 １４下。
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載《王國維遺書》（１２），上海古

籍書店影印，１９８３年，葉 ３Ｂ。
《孔子詩論·第一簡》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頁 １２３—１２６。
陳去病《鑑湖女俠秋瑾傳》，載《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

革命》（３），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頁 １８４。
［日］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４年，頁 １７８—１７９。

·８９３·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２０．３，總第一三九期）



仁心《告日本佛教大衆》，《海潮音》，１９３７年第 ８期，上海古籍
出版社影印（３６），２００３年，頁 １２４。

（二）西文資料

徵引西文資料，一般遵循該文種通行的徵引標注格式（以下以

英文文獻爲例説明）。

１ 徵引專著（含編著、譯著），標注項目與順序如下：① 作者；
② 書名（斜體）；③ 版本（出版機構、出版年份）；④ 頁碼。如：

Ｎ． Ｓｉ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ｎｄ Ｊ．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ｕｒｃｏｓｏｇｄｉｅｎｓ ｄｕ
ＩＸｅＸｅ ｓｉｅｃｌｅ ｄｅ Ｔｏｕｅｎｈｏｕａｎｇ，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９０，５１ ５２．

２ 徵引論文，標注項目與順序如下：① 作者；② 論文題目
（正體，用引號標示）；③ 刊出期刊或文集名（斜體）；④ 期刊的卷
期號；⑤ 刊出機構與時間；⑥ 頁碼。如：

Ｃｈｉｅｎ Ｃｈｕｎｇｓｈｕ，“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Ⅰ，ｎｏ．４（Ｐｅｉｐｉｎｇ，１９４０），ｐ．３６８．

七、關於正文中夾注問題。

論文中首次涉及古代中國、日本、朝鮮等帝王年號，應括注公

元年份。如：漢元狩二年（前 １２１）　 宋景定四年（１２６３）　 日本昭
和三年（１９２８）。首次涉及重要的外國人名，須括注西文原名，有
的視内容需要，還可標出其生卒年。如：拉魯貝爾（Ｌａ Ｌｏｕｂｅｒｅ）　
李嘉圖（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１７７２—１８２３）。首次涉及重要的外國地名
（含山脈、河流、島嶼、港灣、大洋、公海等），也應酌注外文（以英文

爲主）。如：貝寧（Ｂｅｎｉｎ）　 尼羅河（Ｎｉｌｅ）　 阿爾卑斯山脈（Ａｌｐｓ）
　 好望角（Ｃａｐｅ ｏｆ Ｇｏｏｄ Ｈｏｐｅ）。

八、關於數字的使用。

（一）凡與公制有關的概念可用阿拉伯數字表述。如：

１ 公元年月日：１９１７年 １１月 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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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卒年：孔光（前 ６５—後 ５）　 提比略（前 ４２—後 ３７）。
按，不用“４２Ｂ．Ｃ．—３７Ａ．Ｄ．”形式。

２ 高度、長度、面積、體積、重量、温度等：１．５ 米　 ２００ 公里　
５４００公頃　 ５８立方米　 ６．４克　 １８４５噸　 ３—５℃。

３ 倍數、分數：３ ４倍　 １３ ５％　 ２‰。
４ 比數：１ ∶ ８．５　 ６ ∶ １５。
５ 經緯度：１６０°５１′１２″。
６ 世紀年代：５世紀初　 １７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
７ 另，中國古籍中有關户口、田畝、税糧等統計，因基數較大，

漢字轉述不僅不便，映象亦不夠清晰，可酌用阿拉伯字表達。如：

唐天寶年間，僅江南道即有 １ ８２４ ００４户。
明萬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湖廣官員只承認每年繳銀 ３ ６５９兩。
凡用阿拉伯數字，起迄中用“—”，不用“～”及漢字“至”、

“到”。

（二）用漢字紀數者，主要指：

１ 舊曆紀年及夏曆月日：貞觀四年（６３０）七月一日。
２ 中國古籍册、卷等，基數詞用繁式，序數詞用簡式表示。

如：《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太平御覽》卷一〇　 《全唐詩》
卷八七九。

３ 一般敍述中的數字。如：第一季度　 三月份　 南朝四個朝
代　 六十年一甲子　 設八總管　 出土竹簡一千餘枚。

４ 一般分數，如“三分之一，千分之五，二十萬分之一”等。
凡用漢字數字，起迄中間用“至”，不用“—”或“～”。如：六至

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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